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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加强对秸秆焚烧的污染控制，保护环境，制定本要求。 

本要求规定了秸秆焚烧的焚烧地点要求、焚烧量要求、气象条件要求、焚烧方式要求、

控制污染物项目及分类、污染物排放要求、监测要求、标准的实施与监督等内容。 

本要求主要涉及小麦、玉米、水稻三种农作物秸秆的焚烧。 

本要求为首次发布。 

本要求按照 GB/T 1.1-2020 的有关规则起草。 

本要求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主编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参编单位：河北科技大学。 

本要求主要起草人：李敏、赵文霞、黄凯、霍耀强、王茵、蒋美合、齐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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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焚烧污染控制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要求规定了秸秆焚烧的焚烧地点要求、焚烧量要求、气象条件要求、焚烧方式要求、

控制污染物项目及分类、污染物排放要求、监测要求、标准的实施与监督等内容。 

本要求适用于小麦、玉米、水稻三种农作物秸秆焚烧的污染控制及监督管理。 

其它秸秆焚烧的污染控制和监督管理可参考本要求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要求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要求。 

GB 9801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T 3840 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47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618    环境空气 PM10 和 PM2.5的测定 重量法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5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1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仪法 

HJ 920    环境空气 无机有害气体的应急监测 便携式傅里叶红外仪法 

HJ 1100   环境空气中颗粒物（PM10和 PM2.5）β射线法自动监测技术指南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生物质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 年 第

9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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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秸秆 crop straw 

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收获了稻谷、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籽粒以后，残留的不能食用的

茎、叶等副产品，不包括农作物地下部分。 

[来源：NY/T 1701-2009，定义 3.4] 

3.2  

秸秆焚烧 crop straw burning  

指秸秆的野外焚烧过程，焚烧污染物直接排放到周围空气中。 

3.3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指焚烧单位质量干物质秸秆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量（g/kg）。 

3.4  

大气稳定度分类 atmospheric stability classification 

是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对大气稳定度进行分类的方法，将大气稳定度分为强不稳定、

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较稳定和稳定六个级别，分别用 A、B、C、D、E 和 F 表示。 

3.5  

气温垂直递减率 lapse rate of air temperature 

指垂直高度每增加 100 m 大气温度降低的度数。 

3.6  

秸秆焚烧边界 crop straw burning boundary 

指秸秆焚烧区域与周围环境的界线。 

3.7  

秸秆焚烧污染物监测点 pollutant monitoring points for crop straw burning 

指依照本标准 10.3.2 的规定设置的秸秆焚烧污染物抽查监测的采样点。 

[来源：HJ/T 55-2000，9.2.2.2] 

4 焚烧地点要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危害以及焚烧产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秸

秆焚烧要远离人口集中地区，不能影响公路、铁路和航线的正常能见度。本要求规定以机场

为中心 15 公里为半径的区域，沿高速公路、铁路两侧各 2 公里和国道、省道公路干线两侧

各 1 公里的地带禁止秸秆焚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划定除以上区域之外的禁

烧区。对于禁烧区之外的其它区域，秸秆的焚烧地点应符合表 1 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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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焚烧地点与公共区域之间的距离要求 

公共区域 距离（m） 

医疗机构 ≥ 800 

餐馆、学校、商店 ≥ 300 

居民区 ≥ 150 

 

5 焚烧量要求 

本要求规定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秸秆焚烧量不得超过当地秸秆

理论产量的 5%，其余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秸秆焚烧量不得超过当地秸秆理论产量的 3%，

且每处单次焚烧面积不得超过 5 公顷，以避免造成严重烟雾或公共危害。各地区所辖市（县

/区）具体的焚烧面积由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和分配。 

6 气象条件要求 

本要求针对秸秆焚烧适宜的气象条件从大气稳定度、风速、气温垂直递减率、相对湿度

四方面进行规范性描述。 

6.1 大气稳定度 

6.1.1 大气稳定度是影响污染物在大气中扩散的重要因素，秸秆焚烧需在有利于污染物扩散

的稳定度类别下进行。具体大气稳定度等级的划分参考《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

术方法》（GB/T 3840-91）附录 B。本要求对秸秆焚烧大气稳定度的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秸秆焚烧对大气稳定度的要求 

大气稳定度 A B、C D E F 

气象特征 非常利于扩散 利于扩散 对扩散无明显影响 不利于扩散 非常不利于扩散

秸秆焚烧 允许 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6.1.2 本要求规定大气稳定度处在 A、B、C 类的时候，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允许秸秆焚

烧。 

6.2 风速 

风速低于 1.5 m/s 即为软风，可判定为静稳状态，不利于污染物扩散。风速达到轻风

（1.5-3.3 m/s）时，具备对大气污染物输送与稀释的作用，本要求规定当风速大于 2 m/s 时，

允许秸秆焚烧。为避免风速过大引起火势不可控，本要求规定秸秆焚烧时风速不得大于 6.7 

m/s。 

6.3 气温垂直递减率 

温度的垂直分布决定了大气层结的垂直稳定度，直接影响大气湍流活动的强弱，本要求

规定当气温垂直递减率大于 0.98 K/100 m 时，垂直扩散条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允许秸秆焚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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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是影响颗粒物污染的较为重要的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湿度越大越有利于

颗粒物的形成，尤其是高湿度空气容易造成颗粒物的较重污染。本要求规定当空气相对湿度

低于 65%时，允许秸秆焚烧。 

6.5 其他说明 

本要求 6.1-6.4 规定的秸秆焚烧气象条件由气象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合发布，

在尚未形成发布制度之前，可在当地空气质量处于良好以上且非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选择

晴朗、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条件进行焚烧。本要求规定在晴朗天气的 9 点以后可以焚烧

秸秆，且应在 15 点之前焚烧完全。当出现大风时不得焚烧秸秆。 

7 焚烧方式要求 

本要求对秸秆焚烧方式主要从秸秆干燥条件、秸秆堆放方式等方面进行规范性描述。 

7.1 秸秆干燥条件 

若秸秆散铺于农田中焚烧，则焚烧前需至少干燥 3 天以上，若秸秆收割后以堆垛方式焚

烧，则焚烧前需至少干燥 10 天以上。若在超过 4 mm 的降雨之后，稻草秸秆应在满足以下

测试的前提下可以焚烧，否则不得焚烧。 

测试方法：从田间随机选取焚烧处平铺/堆垛的秸秆，然后从上、中、下部分进行取样，

注意取样要具有代表性，然后手动弯曲秸秆，若秸秆出现裂纹或者能折断，则可以焚烧，否

则不能进行焚烧。 

7.2 秸秆堆放方式 

为保证秸秆燃烧充分，对于玉米秸秆，应采取竖直堆垛方式焚烧，对于小麦和水稻秸秆，

应收集后松散堆垛焚烧。 

8 控制污染物项目及分类 

8.1 根据秸秆焚烧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性质，将污染物分为基本控制项目和选择控制项目两类。

基本控制项目包括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氮氧化物（NOX）；选择控

制项目包括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气（NH3）。 

8.2 基本控制项目污染物排放因子必须执行本要求规定，选择控制项目由当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要求选择执行。 

9 污染物排放要求 

秸秆焚烧控制污染物项目的排放因子限值参考执行表 3 的规定，该限值主要用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对秸秆焚烧污染物抽查监测时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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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秸秆焚烧控制污染物项目排放因子限值（单位 g/kg） 

 

10 监测要求 

10.1 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如表 4 所示。 

 

表 4 监测指标 

必测指标 选测指标 

细颗粒物（PM2.5） 二氧化硫（SO2） 

可吸入颗粒物（PM10） 挥发性有机物（VOCs） 

氮氧化物（NOx） 氨气（NH3） 

一氧化碳（CO） 
— 

二氧化碳（CO2） 

注：为确定各污染物的排放因子，此处必测指标增加 CO 和 CO2。 

 

10.2 监测时段的选择 

北方地区秸秆焚烧主要集中在 9-11 月，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 5-7 月，在此期间，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可对秸秆焚烧进行抽查监测。 

10.3 监测方法 

10.3.1 参照点位布设 

参照点设置在秸秆焚烧源的上风向，距离秸秆焚烧边界不小于 2 米，以不受秸秆焚烧排

放污染物影响为原则，具体布设参考《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

9.2.1.2，以排放源为中心，以距排放源上风向 2 m 和 50 m 为圆弧，与排放源成 120°夹角所

形成的扇形范围内设置。 

10.3.2 监测点位布设 

10.3.2.1 在无特殊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监测点应位于秸秆焚烧边界的下风向 10 m 处，设置

在平均风向轴线两侧与焚烧源形成的夹角不超过风向变化标准差（±S°）的范围内，或在平

均风向轴线两侧 22.5°范围内，如图 1 所示。 

10.3.2.2 为了使监测结果更可靠，可以设置 4 个监测点。 

10.3.2.3 监测结果以 4 个监测点的均值计算。 

项目 
基本控制项目 选择控制项目 

细颗粒物（PM2.5） 可吸入颗粒物（PM10） NOX CO SO2 VOCs NH3 

小麦 15.00 15.50 2.00 60.00 0.80 8.00 0.40 

玉米 20.00 20.50 4.00 60.00 0.40 12.00 0.80 

水稻 10.00 10.50 2.00 60.00 0.40 8.0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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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测点布

测定方法见表

焚烧控制污染

方法

境空气 PM10 和

粒物（PM10 和 P

物（一氧化氮和

光

机有害气体的应

氧化硫的测定 

机有害气体的应

气质量 一氧化碳

机有害气体的应

机有害气体的应

有机物的测定

挥发性有机物的

挥发性有机物的

气和废气 氨的

气 氨的测定 次

机有害气体的应

用五点取样法

焚烧后灰分的

间不少于 30 分

布设 

表 5。 

染物浓度测定

法标准名称 

和 PM2.5 的测定

PM2.5）β射线法

和二氧化氮）的

光度法 

应急监测 便携

甲醛吸收-副玫

应急监测 便携

碳的测定 非分

应急监测 便携

应急监测 便携

吸附管采样-热

的测定罐采样/气

的测定 便携式

的测定 纳氏试剂

次氯酸钠-水杨酸

应急监测 便携

法在焚烧区域

的碳含量。

分钟，污染物

 

定方法 

定 重量法 

法自动监测技术

的测定 盐酸萘乙

携式傅里叶红外

玫瑰苯胺分光光

携式傅里叶红外

分散红外法 

携式傅里叶红外

携式傅里叶红外

热脱附/气相色谱

气相色谱-质谱

式傅里叶红外仪

剂分光光度法 

酸分光光度法 

携式傅里叶红外

域中心及四周

物浓度取采样

术指南 

乙二胺分光

外仪法 

光度法 

外仪法 

外仪法 

外仪法 

谱-质谱法 

谱法 

仪法 

外仪法 

周采集焚烧后

样期间的平均

标准编号 

HJ 618 

HJ 1100 

HJ 479 

HJ 920 

HJ 482 

HJ 920 

GB 9801 

HJ 920 

HJ 920 

HJ 644 

HJ 759 

HJ 919 

HJ 533 

HJ 534 

HJ 920 

秸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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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污染物排放因子计值方法 

10.3.5.1 排放因子计值方法： 

𝐸𝐹
𝐶 𝐶

𝑀
1

𝑐
𝑐

1.57
𝑐

.

𝑐
2.07

44
12

# 1  

𝐸𝐹其他 𝐸𝐹
𝑐其他

𝑐
# 2  

式中，Cf 为秸秆中碳的质量，Ca 为秸秆焚烧后灰分中碳的质量，单位为 g；M 为焚烧

的秸秆质量，单位为 kg；𝐸𝐹 为 CO2 的排放因子，𝐸𝐹其他为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单位

为 g/kg； 𝑐 ，𝑐 ，𝑐
.
，𝑐其他分别为 CO，CO2，PM2.5 和其它污染物的浓度，取采样期

间的平均值，单位为 mg/m3。1.57 和 2.07 分别是将 ， .  两项污染物浓度比值转换为

碳浓度比值的换算系数。 

10.3.5.2 秸秆焚烧质量 M 以焚烧面积、单位面积作物产量、相应作物草谷比三项的乘积计

算。焚烧面积实地测量，单位面积作物产量以农业部门统计资料计算，作物草谷比参考《生

物质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中的数值，具体见表 6。 

 

表 6 各种作物的平均草谷比 

序号 作物种类 草谷比 来源 

1 小麦 1.718 

《生物质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2 玉米 1.269 

3 水稻 1.323 

4 其它主要作物 1.5 

 

10.3.5.3 秸秆中碳的质量 Cf以秸秆焚烧质量 M 与秸秆中元素碳含量的乘积计算。 

10.3.5.4 秸秆焚烧后灰分中碳的质量 Ca 以秸秆焚烧后的灰分质量与灰分中元素碳含量的乘

积计算，秸秆焚烧后剩余灰分的质量以秸秆质量 M 的 60%-70%计算，也可根据当次焚烧的

实际数据取值。 

11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11.1 本要求由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11.2 本要求的监督监测由县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11.3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执行秸秆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不能达到本地区环境功能

要求时，可以制定严于本要求的地方标准，并报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